附件1
	信丰县2024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使用计划表

	序号
	建设项目
	计划建设数量
	建设内容
	计划使用资金（万元）
	备注

	1
	完善环保设施（除臭装置）
	80
	对生猪养殖场安装除臭装置进行奖补
	80
	

	2
	防疫技术服务
	
	生猪防疫技术培训、生猪养殖台账培训、技术指导、购置设备、疫病及疫情监测。
	60.3
	

	3
	动物免疫费用
	
	村级防疫服务工作。
	61.2
	

	4
	能繁母猪保险
	2.6万头
	能繁母猪保险保费县级配套每头补贴4.5元。
	11.7
	

	
	育肥猪保险
	55万头
	育肥猪保险保费县级配套每头补贴1.6元。
	88
	

	
	生猪期货保险配套
	
	开展生猪“保险+期货”项目资金配套。
	30
	

	5
	生猪生产监测费
	
	对全县规模以上养殖场样本户存栏、出栏、自繁殖数量、购进数量、减少数量等的进行监测；对生猪出栏头重、生猪出栏价格、仔猪出栏重量、仔猪出栏价格的进行监测。
	25
	

	6
	生猪无害化处理县级配套资金
	7.1
	按照每头补助80元标准，除去中央、省、市下达奖补资金后需县级配套的，2024年预计年处理病死猪7.1万头。
	56.8
	

	7
	生猪产业发展贷款贴息
	
	已备案的规模生猪养殖场，在金融机构贷款用于生产建设，经本人申请后，金融机构贷款审核同意后，予以贷款贴息补给。
	160
	

	8
	生猪产业发展及时奖励
	
	在信丰有法人资质生猪养殖企业2024年内获得国家级、省级相关荣誉（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、无疫小区、生猪产能调控基地等）给予奖补，其中国家级补助5万元、省级3万元。
	30
	

	合计
	
	
	603
	


